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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次会议的第19号建议的答复

孙玉翠代表：
您提出的“法制进校园应形成常态”的建议收悉，现答复如下：
针对儿童、青少年这人生“关键时期”，坚持法治教育，舆论引导。组织开展法治主题班会、法律知识竞赛、进校园上法治课等活动，把权利义务观念、规则意识等法治教育理念有机融入了学生成长成才的全过程中。
一、开展“法治进校园”宣讲活动。针对青少年这个“关键时期”坚持法治教育，通过组织开展法治主题班会、法律知识竞赛、进校园上法治课等活动，充分调动青少年学生的学法积极性。南宫市司法局联合市妇联、团市委，在丰翼小学、新城小学开展“上好开学第一课 法治宣讲促成长”防范校园欺凌法治宣讲活动。开展“6﹒26”国际禁毒日系列宣传活动，深入南宫市实验中学、第二中学、第一小学、国瑞小学、南街小学、新城小学开展“珍爱生命 远离毒品”禁毒法治宣讲活动，随后联合教育局在55所中小学校通过网络平台同时收看禁毒宣传视频。让学生知晓基本的法律边界和行为底线，消除未成年人违法犯罪不需要承担任何责任的错误认识，养成遵规守法的良好行为习惯。结合典型案例，集中开展预防学生欺凌和暴力专题教育。提高学生对欺凌和暴力行为严重危害性的认识，增强自我保护意识和能力，自觉遵守校规校纪，做到不实施欺凌和暴力行为；指导学生学会应对敲诈、恐吓、性侵害等突发事件的基本技能，提高自我保护能力。自觉抵制欺凌和暴力，维护自己和同学的生命安全。
二、加强对主流媒体的舆论引导。宣传科学教子，以德育人，为孩子的健康成长营造良好的家庭氛围。充分利用网站、微信、手机客户端等新媒体普法平台，开展专题法治宣传教育活动，切实强化青少年学生的规则意识和防范意识。加强对法治教育副校长、法治辅导员的指导培训和教育基地建设。把青少年法治宣传教育的法治宣传列入“八五”普法重要内容，在全社会营造关爱学生成长的良好法治氛围。
三、积极为青少年提供法律援助。法律援助律师对初次犯罪的青少年进行法制教育和思想工作，促使违法青少年真诚悔过，争取依法从轻从宽处理，及时给予挽救，防止形成社会“渣”。法律援助律师在办理未成年援助案件中，既保障未成年被告的辩护权，又维护了他们的权益，并在办案过程中增强对青少年的法治观念的培养，对减少和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起到了很好的效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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